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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九届会议  第八十年 

议程项目 34、35、49 和 72 (b) 

中东局势 

巴勒斯坦问题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 

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2025 年 1 月 8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提及 2024 年 12 月 18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有关事项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

信(A/79/710-S/2024/940)。 

 关于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义

务，我注意到该常驻代表在信中意思如下的表述，“以色列议会颁布的立法[以

色列提供的希伯来文原文非正式译文全文见 A/79/684-S/2024/892]绝不会损害以

色列对国际法的坚定承诺”，且“以色列承诺遵守其应承担的所有国际法律义务，

包括武装冲突法规定的义务”。这一表述与我 2024 年 12 月 9 日给大会主席和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一致(A/79/684-S/2024/892)，我在该信中表示，以色列作

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占领国，受国际人道法占领规则的约束，其中包括 1907

年10月18日《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所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

牙章程》)和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

四公约》)所载规则。我在信中强调了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主要义务，并回顾以色列不得

援引其国内法的规定，包括上述法律，作为不履行这些义务的理由。 

 关于该常驻代表信中提及加沙地带法律地位的部分，虽然国际法院表示它

“认为，大会请求中设想的政策和做法不包括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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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武装团体 2023 年 10 月 7 日对其发动的袭击而采取的行为”(以色列在包括

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政策和做法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

2024 年 7 月 19 日，第 81 段)，但国际法院这样做是为了澄清，以色列在加沙地

带针对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团体 2023年 10 月 7日对其发动的袭击而采取的行为不

在大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 77/247 号决议提出的提供咨询意见的请求范围内。

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随后的一节中谈到了加沙地带的法律地位。因此，国际

法院得出结论，它“认为，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并没有完全解除其根据占领

法所承担的义务”(咨询意见第 94 段)。此外，大会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通过了

ES-10/24 号决议，其中大会提到“……加沙地带领土……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于 2024年 12月 11日通过了 ES-10/25号决议，其中大会

提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加沙地带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有鉴于

此，并如我在 2024年 12月 9 日的同文信中所述，以色列继续占领加沙地带，并

在占领加沙地带方面也受国际人道法占领规则的约束。 

 我还注意到该常驻代表在信中指出，“以色列与40多个[……]行为体[包括联

合国机构]进行合作和协调，允许和协助向平民提供必要的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

援助”，以色列“随时准备与国际伙伴合作，以允许和协助持续和自由地向加沙

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重申应将人道主义需求置于政治考虑之上”。 

 近东救济工程处以外的一些联合国实体一直在并将继续按照其任务规定尽

可能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开展业务。然而，这不能取代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业务，

因为工程处的任务独特，而且在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和援助方面一直发挥

着独特作用，包括在 1967 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之前。 

 在这方面，我在 2024年 12月 9日的同文信中强调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包括

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为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开展的大规模活

动，包括在加沙提供平均每天超过 15 000 次医疗咨询和每月超过 500 000 次医疗

咨询，尽管加沙正在发生武装冲突。然而，使近东救济工程处具有独特性和不

可替代性的不仅仅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活动规模。 

 70 多年来，近东救济工程处一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开展活动。大会 1949

年 12 月 8 日第 302(IV)号决议设立近东救济工程处后，近东救济工程处自 1950

年以来一直向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

助，因此在提供针对巴勒斯坦难民具体需要的援助方面积累了无与伦比的经验。

近东救济工程处能够接触巴勒斯坦难民并迅速提供他们所需的援助，因为它在

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已经拥有执行任务所需的人员和基础设施。工程处长

期以来的广泛存在也使其能够按照大会的授权，以有效和协调的方式向包括东

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 

 停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任何活动，不仅意味着一直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服务和援助中受益的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将不再获得这些

服务和援助，而且还意味着工程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长期积累的经验、其

对巴勒斯坦难民有针对性的援助以及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无

与伦比的接触机会都将丧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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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可以替代近东救济工程处，适足地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所需的服务和援助。 

 在这方面，我回顾大会在 ES-10/25 号决议中申明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取代或

替代工程处为迫切需要救生人道主义援助的巴勒斯坦难民和平民提供服务的能

力和授权任务。 

 正如我在 2024年 12月 9日的同文信中所述，如果近东救济工程处被迫停止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活动，以色列将不得不确保按照

其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提供近东救济工程处一直在提供的

各种服务和援助。虽然联合国各主管实体准备按照其任务规定尽可能向巴勒斯

坦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援助，但绝不能将此视为免除以色列根据国际法对包

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所承担的义务。 

 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该常驻代表在信中提及的“哈马斯广泛渗透近东救济

工程处而后者坚持拒绝纠正这一不可容忍的局面所构成的重大国家安全风险”。

尽管我和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过去曾就此事作出解释，包括向大会作出解

释，但继续存在散布误解和歪曲之词的企图，我对此感到关切。我认为，处理

这些指控符合联合国的利益，因为这些指控继续对整个联合国造成严重损害，

并构成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有效运作的障碍。我呼吁以色列政

府不要进行此类歪曲。 

 如上所述，大会设立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因此，近东救济工程处一直在大

会监督下运作。为此，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定期向大会提供关于近东救济

工程处已获授权活动的最新情况(例如，见主任专员提交大会的最新年度报告

(A/79/13))，包括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中立性的最新情况(同上，近东救济工程

处主任专员的送文函)。近东救济工程处将继续向大会通报这一重要事项的最新

情况。 

 我谨回顾，在收到关于违反近东救济工程处中立性的指控后，我于 2024年 2

月 5 日任命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独立审查小组，该小组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发布了

最后报告。除其他外，审查小组得出结论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建立了大量机

制和程序，以确保遵守人道主义原则，重点是中立原则，并且它拥有比其他类似

的[联合国]或[非政府组织]实体更先进的维护中立方法”，同时还“确定了若干措

施，以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应对八个需要立即改进的关键领域的中立性挑战”。

我与近东救济工程处一道，承诺在会员国的支持下，全面落实审查建议。在这方

面，我欢迎大会 ES-10/25号决议，其中大会确认必须通过增加捐款，包括从联合

国分摊的经常预算中增加捐款，进一步加强和维持工程处对独立审查(科隆纳报

告)建议的遵守。我还欢迎安全理事会 2024 年 10 月 30 日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

其中安理会成员“欢迎秘书长和工程处承诺全面执行[独立审查小组]的建议，并

呼吁根据近东救济工程处对中立原则的承诺加快执行这些建议”(SC/15874)。近

东救济工程处已立即开始执行这些建议，并得到一项定期更新的高级别行动计划

的支持，进展情况透明共享，包括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网站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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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回顾，近东救济工程处就针对工程处及其工作人员的指控与以色列

进行了接触，并根据本组织的条例、细则和政策以及联合国的地位、特权和豁

免，采取必要步骤调查这些指控。在这方面，近东救济工程处根据其对此类性

质活动的零容忍政策，对以色列政府就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可能从事有损

联合国利益的政治活动或与恐怖行为有关联事宜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作出了回

应。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其工作人员被指控可能参与了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袭击后

采取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收到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政措施。我立即将这

些指控转交了内部监督事务厅，以便根据本组织的监管框架进行调查。这些行

动符合近东救济工程处与以色列政府接触的历史情况，历史显示，近东救济工

程处一直对该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作出

回应。 

 为了使近东救济工程处能够对收到的指控进行彻底调查，近东救济工程处

和以色列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在这方面，近东救济工程处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了

一份工作人员名单，并向其通报了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房地内和周围的可疑

军事行动。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在给以色列政府的信中一再请求以色列有关

当局与近东救济工程处分享违反工程处中立性行为的证据和其他信息，以便工

程处可以根据其监管框架着手展开纪律程序，包括解雇。迄今为止，尚未收到

以色列政府对这些请求的答复。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还准备根据适用于本组

织的法律框架，应要求协助该国政府对那些被指控从事不法行为的人进行调查

或起诉。迄今，该国政府在它可能业已进行的调查或起诉过程中，既没有寻求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协助或合作，也没有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

实其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的指控。 

 近东救济工程处和以色列政府过去有过合作安排，我请该国政府恢复这一

层级的接触与合作。在这方面，我回顾大会在 ES-10/25 号决议中重申要求以色

列毫不拖延地遵守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所有法律义务，除其他外包括采取一切

必要和有效的措施，确保与联合国充分合作，确保有关各方不受阻碍地提供急

需的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35、49和 72(b)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分发为荷。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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